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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审核情况

（一）申请人基本情况

申请人全称为“深圳市斯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832131，基础层），住所地为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同乐社区宝龙五路同乐
科技园厂房，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12月3日，2013年5月29日改制为股份公司，并于2015年3月13日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简称全
国股转系统）进行股份转让。截至本次发行股权登记日（2018年11月12日），申请人共有股东366人。

申请人法定代表人为于湘勇，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于湘勇，注册资本3,600万元人民币，总股本为3,600万股。

申请人主营业务为锂离子电芯、电池的研发、生产、销售。

（二）审核过程

申请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行政许可申请于2019年1月2日正式受理。依据《公司法》《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公众公司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
容与格式准则第4号——定向发行申请文件》等相关规定，我们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合规性审核，并于2019年1月11日发出反馈意见，
申请人及相关中介机构于2019年2月28日就反馈意见作出书面回复。

二、审核中关注的主要问题

1、关于营业收入和毛利率

审核中关注到，报告期内申请人营业收入和毛利率变动较大，其中2017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47.63%，2018年1-9月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23.94%，两年一期毛利率分别为18.56%、17.77%、21.42%。对此要求申请人结合行业供需、企业实际生产经营情况，补充披露：（1）按产品
类型或用途情况分类列示的收入构成情况；（2）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变动的具体原因；（3）结合各主要业务或产品毛利率变动情况，说明申请人
综合毛利率变动原因，并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毛利率水平进行比较，分析合理性。同时，请主办券商、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回复称：

（1）按产品类型或用途情况分类列示的收入构成情况

公司是一家主要从事锂离子电芯、电池研发、生产、销售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主营业务按产品可分为电芯产品、电池产品和动力电池组
三大类。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的收入、成本按产品分类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2018年1-9月 2017年度 2016年度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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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芯
产
品

8,085,140.65 6,152,433.75 17,149,182.77 12,760,517.71 13,513,391.90 10,172,723.75

电
池
产
品

36,674,240.92 28,651,102.03 83,867,606.98 67,643,304.23 72,244,144.69 59,659,907.16

动
力
电
池
组

9,128,657.81 7,228,136.55        

合
计

53,888,039.38 42,031,672.33 101,016,789.75 80,403,821.94 85,757,536.59 69,832,630.91

公司电池产品和动力电池组收入占全年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在83%-85%之间，电芯产品收入占全年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在15%-17%之
间。

（2）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变动的具体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构成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2018年1-9月 2017年度 2016年度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主
营
业
务

53,888,039.38 42,031,672.33 101,016,789.75 80,403,821.94 85,757,536.59 69,832,630.91

其
他
业
务

2,044,405.86 1,921,438.25 25,803,314.30 23,883,051.62 144,464.20 128,516.77

合
计

55,932,445.24 43,953,110.58 126,820,104.05 104,286,873.56 85,902,000.79 69,961,147.68

2017年，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47.63%，主要原因是公司在维护老客户的基础上开拓了新的客户，电池产品收入增加11,623,462.29元，
电芯产品收入增加3,635,790.87元；同时，随着钴酸锂原材料价格快速上涨，公司出售了储备的25,803,314.30元钴酸锂原材料，导致其他业务
收入（原材料销售收入）大幅增加。扣除上述原材料销售影响，公司2017年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7.79%；

公司2018年1-9月营业收入同比下降23.94%，主要原因是受消费电子市场景气度下降影响，客户延迟采购导致销售下降；同时，其他业务
收入（原材料销售收入）较2017年大幅减少，导致营业收入下降。

（3）结合各主要业务或产品毛利率变动情况，说明申请人综合毛利率变动原因，并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毛利率水平进行比较，分析合理性

①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构成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2018年1-9月 2017年度 2016年度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主
营
业
务

53,888,039.38 42,031,672.33 101,016,789.75 80,403,821.94 85,757,536.59 69,832,630.91



其
他
业
务

2,044,405.86 1,921,438.25 25,803,314.30 23,883,051.62 144,464.20 128,516.77

合
计

55,932,445.24 43,953,110.58 126,820,104.05 104,286,873.56 85,902,000.79 69,961,147.68

报告期内，公司综合毛利率情况如下：

项目 2018年1-9月 2017年度 2016年度

综合毛利率 21.42% 17.77% 18.56%

2017年度，公司综合毛利率同比下降，主要原因是占营业收入20.35%的其他业务收入（原材料销售收入）毛利率只有8.04%，从而拉低了
整体毛利率。

2018年1-9月，公司综合毛利率较2017年度大幅上升，主要原因是主营业务收入毛利率持续上升，其他业务收入金额较小，导致综合毛利
率大幅上升。

主营业务分产品毛利率情况如下：

项目
2018年1-9月 2017年度 2016年度

毛利率 毛利率 毛利率

电池产品 21.88% 19.35% 17.42%

电芯产品 23.90% 25.59% 24.72%

动力电池组 20.82%    

合计 22.00% 20.41% 18.57%

公司主营业务为生产锂离子电芯及电池，电池产品和动力电池组的营业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83%-85%。因此，公司主营业务产品毛利率
主要受电池产品和动力电池组的毛利率影响。

公司从2016年以来不断提升产品品质，主动筛选保留优质客户，使得主营业务毛利率持续提升，由2016年度的18.57%上升到了2018年1-
9月的22.00%。

②同行业公司毛利率情况：

证券简称 2018年1-9月 2017年度 2016年度

斯 盛 能 源 （ 主 营 业
务）

22.00% 20.41% 18.57%

新凌嘉(832975) 21.11% 20.17% 15.66%

鹏辉能源(300438) 24.27% 25.01% 24.58%

欣旺达(300207) 12.92% 14.41% 15.19%

可比公司平均值 19.43% 19.86% 18.48%

对比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和新三板公司，公司报告期内的毛利率略高于平均值。由于在生产电芯产品方面具有长期的技术积累，公司销售的
电池产品大部分使用自产电芯，在成本上有一定优势；同时，公司持续主动筛选保留优质客户，导致报告期内产品毛利率较高。欣旺达
（300207）由于主要使用外购电芯产品进行封装生产电池，导致其整体毛利率较低。

主办券商认为，公司的营业收入和毛利率变动原因符合行业特点和公司现状。

会计师认为，公司报告期取得的营业收入和成本真实反映了其经营成果，符合行业的发展现状。

2、关于净利润

审核中关注到，报告期内申请人净利润变动较大，其中最近一期业绩较2017年情况大幅下降。对此要求申请人补充披露：（1）报告期内净
利润变动的原因，说明近期申请人生产经营是否存在重大不利变化，必要时进行重大事项提示；（2）报告期内非经常性损益情况，以及对净利



润的影响分析。同时，请主办券商、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回复称：

（1）报告期内净利润变动的原因，说明近期申请人生产经营是否存在重大不利变化，必要时进行重大事项提示

报告期内，公司利润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9月 2017年度 2016年度

营业收入
　 　
 55,932,445.24 

　 126,820,104.05  　 85,902,000.79 

营业成本
　 　
 43,953,110.58 

　 104,286,873.56  　 69,961,147.68 

税 金 及 附
加

　 　 　
 244,601.04 

　 　 　 　 　
430,437.50 

 344,573.48 

销售费用
　 　 　
1,307,941.55 

　 　 　
 1,170,202.11 

　 　
 1,210,382.72 

管理费用
　 　 　
4,619,946.88 

　 　 　
 4,915,731.02 

　 　
 4,911,773.40 

研发费用
　 　 　
3,963,635.74 

　 　 　
 4,401,702.76 

　 　
 3,268,285.12 

财务费用
　 　 　
1,933,708.46 

　 　 　 　 　
880,383.03 

　 　 　
656,070.02 

资 产 减 值
损失

　 　 　
 -572,183.03 

　 　 　
 1,539,207.05 

　 　
 4,307,089.31 

其他收益
　 　 　
 998,101.50 

　 　 　
 3,412,085.34 

　 　
 1,498,985.90 

营业利润
　 　 　
1,479,785.52 

　 　
 12,607,652.36 

　 　
 2,741,664.96 

营 业 外 收
入

　 　 　 　
22,200.00 

　 　 　 　 　
114,692.00 

135,207.00 

营 业 外 支
出

262.38  200.00  20,000.00 

利润总额
　 　 　
1,501,723.14 

　 　
 12,722,144.36 

　 　
 2,856,871.96 

所 得 税 费
用

　 　 　
 464,347.50 

　 　 　
 1,887,097.44 

　 　 　
426,204.92 

净利润
　 　 　
1,037,375.64 

　 　
 10,835,046.92 

　 　
 2,430,667.04 

2017年度，公司在维护老客户的基础上开拓了新的客户，出售储备原材料导致其他业务收入大幅增加，使得营业收入同比增长47.63%，其
中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7.79%。公司在营业收入大幅增加的同时加强了费用支出的控制，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研发费用和财务费用与2016
年相比仅增加13.15%；另外，公司还收到3,412,085.34元政府补助，导致当期净利润大幅增加。

2018年1-9月，受消费电子市场景气度下降影响，客户延迟采购使得电芯和电池产品销售有所下降，导致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下降23.94%；
新设湖南子公司的前期市场调研、员工工资、差旅费等开办费全部在当期进行了分摊，新增短期借款16,702,837.20元使财务费用大幅增加，导
致期间费用同比增加58.91%。因此，公司净利润同比下降83.53%。

公司2016年、2017年、2018年1-9月的净利率分别为2.83 %、8.54 %、1.85%。2017年，公司在收入大幅增加的同时加强了费用支出的
控制，导致净利率大幅提升；2018年1-9月，公司受行业景气度下降影响营业收入大幅下降，期间费用同比大幅增加，导致净利率大幅下降。



综上，公司的净利润变动符合行业特点和公司现状，生产经营不存在重大不利变化。

（2）报告期内非经常性损益情况，以及对净利润的影响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非经常性损益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9月 2017年度 2016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
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
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
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
补助除外）

998,101.50 3,412,085.34 1,498,985.9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
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
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
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
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
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取得的投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
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1,737.62 114,492.00 115,207.00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1,019,839.12 3,526,577.34 1,614,192.90

减：所得税影响额 152,975.87 528,986.60 242,128.94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影
响净利润）

866,863.25 2,997,590.74 1,372,063.97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净利
润的非经常性损益

866,863.25 2,997,590.74 1,372,063.9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税后）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
东净利润

170,512.39 7,837,456.18 1,058,603.07

公司作为拥有锂离子电池核心技术及46项专利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报告期内每年均收到政府相关的补助。2016年度，公司收到政府补
助1,498,985.90元，扣所得税后非经常性损益净额为1,372,063.97元，占当期净利润2,430,667.04元的56.45%；2017年度，公司收到政府补助
3,412,085.34元，扣所得税后非经常性损益净额为2,997,590.74元，占当期净利润10,835,046.92元的27.67%；2018年1-9月，公司收到政府补
助998,101.50元，扣所得税后非经常性损益净额为866,863.25元，占当期净利润1,037,375.64元的83.56%。上述政府补助全部与收益相关，在
收到当期全部计入收益。

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净利润变动原因符合行业特点和公司现状，公司近期生产经营状况正常，不存在重大不利变化；报告期内非经常性损益
核算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很大。

会计师认为，公司的净利润变动符合行业特点和公司现状，公司近期生产经营状况正常，并不存在重大不利变化；公司报告期内非经常性损
益核算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非经常性损益主要为获得的政府补助，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很大。

3、关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审核中关注到，报告期内申请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远低于同期营业利润、净利润水平，且2016年、2018年1-9月净额为负。对
此要求申请人补充披露：（1）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的具体原因；（2）分析应收应付项目、营业收入、经营活动产生现金
流量三者间数量变动关系合理性。同时，请主办券商、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回复称：



（1）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的具体原因

　　

　　报告期内，申请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9月 2017年 2016年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
的现金

84,139,648.24 120,960,661.45 101,032,278.66

收到的税费返还   - -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47,920,070.63 14,795,028.03 4,310,392.86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32,059,718.87 135,755,689.48 105,342,671.52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
的现金

76,493,002.22 99,056,920.39 84,287,711.42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
付的现金

12,923,055.39 17,133,688.01 13,255,638.00

支付的各项税费 3,869,457.84  4,841,046.77 5,399,227.69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47,772,457.09  13,682,801.41 2,651,216.43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41,057,972.54  134,714,456.58 105,593,793.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8,998,253.67  1,041,232.90 -251,122.02

公司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1-9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251,122.02元、1,041,232.90元、-8,998,253.67元。

2016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数，主要是因为公司在期末增加8,599,264.56元存货补充公司原材料及库存商品，在经营性应
收项目余额增加3,324,531.03元、经营性应付项目余额增加2,374,732.21元的情况下，导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小于当期净利润。

2017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041,232.90元，小于本期净利润，主要是因为公司在期末增加6,354,942.67元存货补充公司原
材料及库存商品，在经营性应收项目余额增加32,137,133.99元、经营性应付项目余额增加23,716,173.79元的情况下，导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小于当期净利润。

2018年1-9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8,998,253.67元，主要是因为客户延迟采购（库存商品比2017年期末增加9,979,286.70元）
使存货增加12,451,001.27元，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同比大幅减少，从而在经营性应收项目余额增加3,195,028.52元、经营性应付项
目余额减少4,103,534.01元的情况下，导致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远小于当期净利润。

（2）分析应收应付项目、营业收入、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三者间数量变动关系合理性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应付项目、营业收入、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三者间变动关系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9月30日 2017年12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营业收入 55,932,445.24 126,820,104.05 85,902,000.79

应收项目的减少 13,937,182.76 -31,384,309.21 1,357,683.95

应付项目的增加 -8,804,432.89 25,659,334.07 2,665,251.98

应收项目的减少和
应付项目的增加对

5,132,749.87 -5,724,975.14 4,022,935.93



现金流量的影响合
计金额

存货增加对现金流
量的影响

-12,451,001.27 -2,797,211.67 -8,599,264.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8,998,253.67 1,041,232.90 -251,122.02

2017年度，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47.63%，应收应付项目对现金流量的影响为-5,724,975.14元，存货对现金流量的影响为-2,797,211.67
元，导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远小于当期净利润。

2018 年 1-9 月 ， 公 司 营 业 收 入 同 比 下 降 23.94% ， 应 收 应 付 项 目 对 现 金 流 量 的 影 响 为 5,132,749.87 元 ， 存 货 对 现 金 流 量 的 影 响
为-12,451,001.27元，存货大幅增加导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且远小于当期净利润。

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变动主要系回款进度及付款进度之间的时间差异和存货变动所致。

综上所述，报告期内申请人经营性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与营业收入、应收应付项目相互匹配，存在合理的变动关系。

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的原因是合理的，应收应付项目、营业收入、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三者间
数量变动关系是合理的，现金流量的变动如实反映了申请人实际经营状况。

会计师认为，公司报告期内取得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与营业收入、应收应付项目三者间数量变动合理。

4、关于应收账款

审核中关注到，申请人2016年末、2017年末和2018年9月末的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4,712.23万元、7,717.46万元和6,339.12万元，占总资
产的比例分别为55.67%、59.81%和46.53%。对此，要求申请人结合客户、信用政策、行业及产品特点等，补充披露：（1）报告期内应收账款
余额变化的具体原因，应收账款余额对申请人经营周转的影响；（2）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坏账准备是否计提充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同时，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回复称：

报告期内应收账款余额变化的具体原因，应收账款余额对申请人经营周转的影响

目前公司按照信用政策一般给客户60-90天账期。公司应收账款增长幅度较大主要受如下因素影响所致：

（a）客户方面

公司从2017年开始调整产品结构跟客户层次，加大了对优质客户的销售力度同时延长了客户的账期。产品结构的改变导致客户层次发生变
化，进而成为影响报告期内应收账款余额变动的主要因素。2018年1-9月，公司成立以总经理牵头的“催款小组”加大对客户应收账款催收力
度，因此当期回款较多。

（b）信用政策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模式、主要客户的销售政策、结算政策未发生重大调整。公司主要销售政策如下：根据客户经营规模及行业信誉度给予
60-90天信用账期，账期起算点以开增值税发票当月末开始计算。对部分小客户及规模较小客户，会采取现货结算、货到付款。客户未对公司收
取质保金等款项。报告期内，鉴于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对优质客户普遍给予3个月账期，导致报告期内应收账款余额增长较快。优质客户的增加
减少了应收账款逾期的情况，账龄在1年以内的应收账款余额占比由2016年度的73.36%上升到2018年1-9月的81.37%。

（c）从行业及产品特点角度分析

近年来，由于具有高比能量、高比功率、高转换率、长寿命、无污染等优点，锂离子电池得到了快速普及，其应用逐步从便携式电子产品和
通讯工具转向动力型电源领域，为我国锂电池行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从产量来看，2010年我国锂离子电池产量为26.87亿只，2017年产量提升至111.13亿只；2018年1-10月产量达到113.90亿只，已超过去
年全年产量，锂电池行业整体处于持续上涨的趋势当中。下半年因为“国庆”、“圣诞节”、“元旦”等节日刺激消费进入行业旺季，使得下半
年销售收入比上半年要增长较多且集中第4季度。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从事锂离子电芯、电池研发、生产、销售，按照商业模式、盈利模式与公司相近原则选取三家可比公司进行对比。公司各
期末坏账准备占应收账款余额的比例以及同行业的对比的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2017年12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鹏辉能源（300438） 5.24% 5.53%



欣旺达（300207） 1.61% 0.25%

新凌嘉（832975） 3.19% 6.17%

斯盛能源（832131） 7.09% 8.66%

报告期内，公司账龄在1年以内的应收账款占比均超过70%，且1年以内的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比例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导致各期末坏账准
备占应收账款余额的比例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已计提充分。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相比，公司采用账龄分析法
计提坏账准备情况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基本一致。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大幅上升的原因主要系：第一，随着营业收入的波动，公司的应收账款相应波动。2017年，公司营业收入增加
4,091.81万元，同比上升47.63%，导致应收账款余额大幅增加；2018年1-9月，客户延迟采购使收入同比下降23.94%，导致应收账款余额相应
下降；第二，客户特点方面，2017年，公司对优质客户适当延长了账期，致使1年以内应收账款余额同比增加3,247.42万元；2018年1-9月，公
司成立“催款小组”加大应收账款催收力度，回款较多导致应收账款余额下降17.86%。；第三，行业及产品特点方面，公司主营业务为锂离子电
芯、电池研发、生产、销售，下半年行业旺季实现的营业收入较多；2017年，公司在四季度完成了约4,000.00万元销售，从而导致期末应收账款
余额大幅增加。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应收账款回款总额为56,089,889.08元（该数据未经审计），该回款总额占2017年末应收账款余额的比重为
72.68%，回款情况良好。公司了解到债务人目前经营情况正常，且以前年度交易过程中未出现应收账款无法收回的情况，公司与客户均有正常业
务往来，应收账款无法收回的可能性较小。

综上所述，公司应收账款真实、准确，报告期内应收账款余额变化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应收账款余额较大降低了公司资金的周转效率，
但是报告期内公司平均80%的应收账款在1年以内，出现坏账的风险可控。

（2）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坏账准备是否计提充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公司各期末应收账款余额较大主要与锂电池行业特征有关，上半年属于行业淡季营业收入较少，下半年因为“国庆”、“圣诞节”、“元
旦”等节日刺激消费进入行业旺季，使得下半年销售收入比上半年要增长较多且集中第4季度，公司给予客户90天账期导致产生的营业收入无法
在当年收到回款。

①公司的坏账计提政策：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的确认标准：100万元；

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按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计入当
期损益。单独测试未发生减值的应收款项，将其归入相应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应收款项

（a）信用风险特征组合的确定依据

对于单项金额不重大的应收款项，与经单独测试后未减值的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一起按信用风险特征划分为若干组合，根据以前年度与
之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款项组合的实际损失率为基础，结合现时情况确定应计提的坏账准备。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依据或金额
标准

应收款项账面余额在100.00万以
上的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
备的计提方法

根据其账面价值与预计未来现金流
量现值之间差额确认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确定组合的依据 示例：款项性质及风险特征

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
组合

应收及其他应收款项账龄

采用不计提坏账准备的组合

收回风险较小的职工借款和单位押
金、

纳入合并范围的应收及其他应收关
联方款项。



（b）根据信用风险特征组合确定的计提方法

ⅰ、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1年以内 5.00 5.00

1－2年 10.00 10.00

2－3年 20.00 20.00

3－4年 50.00 50.00

4－5年 80.00 80.00

5年以上 100.00 100.00

ⅱ、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理由为：存在客观证据表明本公司将无法按应收款项的原有条款收回款项。

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为：根据应收款项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进行计提。

②同行业公司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情况如下：

鹏辉能源（300438）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1 年以内（含1年） 3.00 3.00

1－2年 10.00 10.00

2－3年 20.00 20.00

3年以上 100.00 100.00

欣旺达（300207）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半年以内（含半年） 0.00 0.00

半年至1年（含1年） 5.00 5.00

1－2年 10.00 10.00

2－3年 30.00 30.00

3年以上 100.00 100.00

新凌嘉（832975）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1年以内 3.00 3.00

1－2年 10.00 10.00

2－3年 50.00 50.00

3年以上 100.00 100.00

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及新三板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相比，公司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情况与同行业相关上市公司基本一致。

公司各期末坏账准备占应收账款余额的比例以及同行业的对比的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2017年12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鹏辉能源（300438） 5.24% 5.53%

欣旺达（300207） 1.61% 0.25%

新凌嘉（832975） 3.19% 6.17%

斯盛能源（832131） 7.09% 8.66%

报告期内，公司账龄在1年以内的应收账款占比均超过70%，且1年以内的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比例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导致各期末坏账准备

占应收账款余额的比例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已计提充分。

主办券商认为，报告期内应收账款构成情况、余额变化的原因是真实、准确、合理的，应收账款余额较大对公司经营周转存在一定负面影
响；报告期内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会计师认为，公司报告期期末所有的应收账款，均以实际账龄按会计政策的规定足额计提了坏账准备。 

　　5、关于存货

　　审核中关注到，报告期内申请人存货持续增长，自2016年末的3,346.71万元升至2018年9月末的4,871.53万元，金额相对较高。对此，要求
申请人结合生产经营和业务开展情况，补充披露：（1）报告期内存货的具体构成、库龄情况，存货余额较大的具体原因；（2）存货跌价准备是否
计提充分，计提政策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同时，请主办券商、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回复称：

（1）2016年12月31日，公司的存货结构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6年12月31日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原材料 10,235,045.72 --- 10,235,045.72

库存商品 18,761,589.75 3,557,731.00 15,203,858.75

在产品 4,470,425.64 --- 4,470,425.64

合计 33,467,061.11 3,557,731.00 29,909,330.11

原材料和库存商品的占比分别为30.58%及56.06%，主要原因是国庆至农历春节这段时间为行业销售旺季，公司为更好服务客户会在年底前

提高原材料备货；同时，生产完毕待发货的库存商品也会大幅增加。公司对于库存商品的会计政策采用“按存货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提取或调

整存货跌价准备”这一会计准则，经过测试企业存货中部分库存商品存在跌价迹象，故计提了3,557,731.00元存货跌价准备。

（2）2017年12月31日，公司的存货结构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原材料 15,058,970.04 --- 15,058,970.04

库存商品 16,237,721.68 --- 16,237,721.68

在产品 4,967,581.06 --- 4,967,581.06

合计 36,264,272.78 --- 36,264,272.78

存货余额中原材料及库存商品的占比分别为41.53%及44.78%，期末存货金额较2016年12月31日增加2,797,211.67元，主要原因是原材料持

续涨价公司增加了4,823,924.32元原材料储备，公司年底加快出货实现收入导致库存商品减少2,523,868.07元。公司对于库存商品的会计政策采

用“按存货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提取或调整存货跌价准备”这一会计准则，经过测试企业存货不存在跌价迹象，故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3）2018年9月30日，公司的存货结构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9月30日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原材料 16,874,551.53 --- 16,874,551.53

库存商品 26,217,008.38 --- 26,217,008.38

在产品 5,623,714.14 --- 5,623,714.14

合计 48,715,274.05 --- 48,715,274.05

存货余额中原材料及库存商品的占比分别为34.64%及53.82%，期末存货金额较2017年12月31日增加12,451,001.27元，主要原因是客户
延迟采购使库存商品比2017年期末增加9,979,286.70元（已于2018年4季度完成销售），从而导致期末存货大幅增加。公司对于库存商品的会计
政策采用“按存货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提取或调整存货跌价准备”这一会计准则，经过测试企业存货不存在跌价迹象，故未计提存货跌价准
备。

主办券商认为，报告期内存货的增加幅度符合其自身的生产需要及销售、生产特征，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
定。

会计师认为，公司报告期内存货的增加幅度符合其自身的战略需要及销售和生产特征，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6、关于募集资金用途

审核中关注到，申请人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00万元用于湖南省常德市动力电池产业园“高安全高能量密度电池常德项
目”，该项目由全资子公司湖南斯盛负责实施。对此要求申请人补充披露：（1）“高安全高能量密度电池常德项目”目前的筹备情况，包括但
不限于项目立项、土地及其他资质审批、环评、已投金额等；（2）申请人是否具备相应建设、运营管理的能力和资源。同时，请主办券商和律
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申请人回复称：

（1）“高安全高能量密度电池常德项目”目前的筹备情况，包括但不限于项目立项、土地及其他资质审批、环评、已投金额等

“高安全高能量密度电池常德项目”目前的筹备情况具体如下：

①2017年12月19日，湖南省斯盛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湖南斯盛”）与常德市鼎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租赁
其位于常德市鼎宏高新技术产业园标准化厂房第21、22栋面积为28,096平方米的房屋用于动力电池生产，租赁期限为10年，自2018年5月31日
起至2028年5月30日止。

②2018年11月29日，常德市鼎城区环境保护局出具了《环评审批情况的说明》载明“高安全高能量密度电池常德项目”环评审批手续正在
办理过程中。

③2018年12月6日，湖南斯盛收到了常德市鼎城区发展和改革局行政审批办发出的编号为常鼎发改审（2018）65号的《项目备案证明》载
明，项目已于2018年12月6日在湖南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备案，项目代码2018-430703-41-03-037118，生产线3条，年产6.57亿Wh
锂离子动力电池。

④2018年12月11日，常德市鼎城区环境保护局下发常鼎环审字（2018）65号《关于湖南省斯盛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湖南斯盛新能源动力
电池建设项目审批意见》，该意见“同意建设”该等项目。

“高安全高能量密度电池常德项目”已在深圳完成前期的研发、试产工作，后续研发投入主要包括在湖南斯盛新的生产线上进行的小试、中
试、模具开发费用、认证测试费用等，适当调整后即可进行后续的规模化生产。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该项目正在进行厂房装修尚未进行投产，
湖南斯盛和设备供应商签订了一系列设备采购协议，预付了少量定制设备采购订金。

（2）申请人是否具备相应建设、运营管理的能力和资源

公司拥有优秀的锂电池生产、研发技术团队，在动力电池方面拥有多项核心技术，目前已取得了46项专利技术。公司先后通过了国家强制
性“3C”产品认证、ISO9001-2015国际质量体系认证、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OHSAS18000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以及美国DOT、
巴西INMETRO、欧洲ECE等多种认证，并拥有一流的质量检测中心、技术中心、科研机构和信息中心。本次募投项目涉及的产品--高安全高能量
密度电池，是公司自主研发的复合材料动力电池产品。公司从2015年开始投入研发，目前已掌握该产品以下关键技术：

① 正温度敏感系数（即PTC）材料的研究和制备；

② 基于正温度敏感系数材料的电极制备；



③ 具有热固化功能的电解液添加剂的研究及其电解液的制备；

④ 基于正温度敏感电极和具有热固化功能电解液的锂离子电池设计及其制造技术；

⑤ 基于新型Si/碳笼/石墨烯复合负极材料的研究与制备。

该产品可广泛应用于手机、笔记本电脑、Pad等消费电子产品，也可应用于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电动航模、无人机、电动工具等动力
电池领域。公司经过近十年的成长发展，在锂电池行业内已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基于公司在技术和市场方面多年的积累，公司具备
建设、实施募投项目并运营管理的能力。

同时，常德市政府部门大力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在当地投资建厂，从而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公司作为拥有自主研发专利技术的国家级高新技术
企业，建设高安全高能量密度电池常德项目能够带动当地锂电池产业经济的发展，将得到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具备必要的资源。

主办券商、律师认为，公司已完成“高安全高能量密度电池常德项目”厂房租赁、发改委备案、环境评估、设备采购等前期筹备工作；公司
具备相应建设、运营管理的能力和资源。

7、关于募集资金专户

审核中关注到，申请人未披露是否已开立本次发行募集资金账户。对此要求申请人补充披露是否已开立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专户，如无，请按
照《关于挂牌公司股票发行有关事项的规定》的要求开立账户。同时，请主办券商、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回复称：

公司分别于2018年5月1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18年5月31日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等议案。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户名：深圳市斯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名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岗支行

开户银行账号：755920127210705

主办券商、律师认为，公司已按照《关于挂牌公司股票发行有关事项的规定》的要求为本次股票发行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8、关于券商聘请第三方

审核中关注到，主办券商未披露在开展该项目过程中是否聘请第三方。对此要求主办券商按照《关于加强证券公司在投资银行类业务中聘请
第三方等廉洁从业风险防控的意见》（证监会公告[2018]22号）的要求，补充披露本项目开展过程中聘请第三方情况。

主办券商回复称：

主办券商在本次定向发行项目中不存在未披露的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各类第三方机构和个人（以下简称“第三方”）的相关行为。公司不存
在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项目依法需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之外第三方的行为。

9、关于中介机构发表意见　

审核中关注到，中介机构发表意见不完整。对此，要求律师围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
行情况报告书》对本次发行的限售安排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明确意见。要求主办券商和律师对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本次募集资金的用途以及
报告期内股份质押、违规担保、资金占用情况发表明确意见。

主办券商和律师对此已按要求发表了明确意见。

三、合规性审核意见

　　根据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文件，我会认为，申请人信息披露基本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众公司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4号——定向发行申请文件》和《关于股
东人数超过200人的未上市商业银行增发股份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18]24号）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相关中介机构已就本次申请的相关问
题依法发表了明确的意见。据此，我会同意深圳市斯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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